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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的闲置农房“不再沉睡”

□石亚楠

《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年）》显示，随着我
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和城镇
化建设的加快，在农村人口比例
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
宅基地用地面积却不降反增。造
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农村宅基地
资源未合理利用，土地浪费现象
严重；农民应有的房屋财产权利
在现行制度条件下无法变现。

在我国，农村宅基地属于农
民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对于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尤
其是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
流转，我国法律和政策都采取禁
止和限制的态度。2004年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
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加强农村

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
村购置宅基地。”2007 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
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再次
重申，“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
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在坚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
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的合理流转，在当下有极为重
要的现实意义。

攒上个三年五载，垒出个砖
房瓦屋。农房积聚了农民的半生
心血，理应可以通过合适的途
径，转化为正当的财产性收入。
按照《宪法》和《民法总则》的
规定，“权利法定”是公民财产权
利依法受保护的前提。同等性质
的财产权利该受到法律同样的保
护。当前，一套二三线城市居民

的住房市值可达到几十万，而农
房却因为交易渠道受限，沉睡在
田间乡野，无法华丽变现。城市
居民住房可交易和农村农民住房
不可交易的制度设定，造成了事
实上权利的不平等，也使城市居
民和农民的财产收入产生鸿沟，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沉睡中的农房”同时造成了
土地资源的浪费，这与我国集约
节约利用土地的政策不符。农村
宅基地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流转的规定一方面限制了对
宅基地真正有需的主体，比如企
业、城镇居民等对农村土地进行
合理有效的利用，使土地资源得
以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导致农
村村民处置自己宅基地的积极性
不足，大量已进城农民的宅基地闲
置在村。另外，在农村，由于建新

不拆旧、转让、继承等因素的存在，
导致“一户多宅”的情况比较常见，
亟待进行有效的清理确权。

不能忽视的是，在市场机制
自发的作用下，很多城镇居民渴
望晚年在农村居住，与农民私下
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且事实上已
构成长期占有、使用、居住的状
态。一些城乡结合处，城市外来
人员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城市高
昂房价，由此选择购买农村“小
产权房”，也已形成实际交付并使
用状态，对这些交易行为的保护
目前法律处于悬空状态。

当前，基于一些地方自发的
“先试先行”和国家推动的区域试
点改革中，农村沉睡的宅基地正
在逐渐被唤醒，在市场的怀抱下
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浙江乐清，
早在2009年，农房就入市了。乐

清的农房不仅在全市的农业户口
中实现自由流通，而且可以作为
抵押物在信用合作社贷款。有政
府文件做支撑，多年来当地市场
也已形成稳定的交易习惯。今年
四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
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批
工作会议上明确，在国家确定的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区域，可以
按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指导意见处
理宅基地使用权因抵押担保、转
让而产生的纠纷。

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赋予
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已是大势所
趋、共识所在。下一步，以土地
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打破城乡割据
的二元结构，在坚持农村宅基地
的集体所有权属性的前提下，配
套相关制度措施，建立农村房屋
交易市场，促进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开放有序流转，既是优化土地
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必要措施。唤
醒农民的“沉睡房产”，必将释放
新一轮的土地红利，为农民财产
权益夯实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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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慈孝协议
为行孝提供保障

□王俊禄

“睦亲慈幼、孝老爱亲”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笔者多次赴仙
居调研慈孝文化建设，或许这里
的探索能为破解农村孝道式微和
养老问题提供一个范本。

仙居是浙江的一个欠发达
县，但有着深厚的慈孝文化。
2012年以来，仙居紧扣当前农村
孝道淡化、农民养老困境、道德
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把
传承和发展慈孝文化作为推进乡
风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县建设的主
要抓手，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全
县范围大力推进创建“慈孝仙
居”。

政府的倡导怎样得到农民的
认同？首要一点，在农村的“街
头舆论”中，除了比谁家更有钱
之外，如果说谁家生了个不孝
子，肯定在村里抬不起头。仙居
巧妙地抓住了“孝道”这个在传
统文化中浸淫最深的话题做切口
——提倡孝道，无人反对，这就
为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
心圆奠定了基础。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
下平”的传统文化情结，在国人
心中根深蒂固，也凝结了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中最重要的道德要求
和核心价值。仙居县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用慈孝协议，为孝道提供保

障。孝道的内容越具体，越容易
形成标尺。比如，仙居县下各镇
黄梁陈村，将子女应该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写入该村的《慈孝协议
书》，对村民行孝进行了“量化”。

村干部说，当时村里正在实
施新农村建设，每户村民须在提
交申请获批的同时签订《慈孝协
议书》后才能建设新房。如果一
个儿子不孝，该家庭在村集体福
利享受、宅基地审批、党员评
议、入党培养及村干部选拔上都
会受影响。

以文化人，慈孝理念滋养养
老文化。仙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道德模范”“慈孝之星”“慈孝家
庭”“十大孝村”等各种慈孝典型
评选表彰活动，用身边的人说身
边的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
人，塑造慈孝养老理念。

慈孝行动竟然也是生产力。
比如，万竹口村原来班子涣散，
通过实施“知孝、行孝、督孝、
评孝、奖孝”一系列举措，村干
部的精气神儿越来越足，村风民
风极大改善，村容村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原先，村民曾戏称说:“我们
村里很节约，10年没有用过一包
水泥!”如今村两委班子团结了，
村里各项事业也就能顺利开展
了。村民吃上了自来水，亮上了
路灯，建起了文体广场，硬化了
水泥路面1万多米，各项工作走
在全乡乃至全县前列。看到村里
的慈孝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少
在外居住多年的老人也回家给慈

孝基金捐款，回报故乡。
笔者曾到过一些捐款现场，

场景令人动容。一些七八十岁的
老婆婆、甚至本身就是五保户
的，也拿出来 50 块、100 块捐
款。一些乡贤、企业家更是争先
恐后。往往一场捐款下来，村民
们都想不到会捐这么多。在此基
础上，目前全县各级慈孝基金总
规模已达到5000多万元。

此外，仙居还积极探索一些
智慧慈孝模式，用科技手段缓解
空巢老人的困境。比如创建“紧
急呼叫”系统，使老人简单按下
按钮便可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援和
服务；推出“爱心视频”系统，
为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与身
处异乡的亲人架起了“空中桥
梁”，让他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建立微信慈善系统，搭建了志愿
者和服务对象选择对接的平台，
更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途径直接
捐赠，使志愿服务变得更加便
捷、高效和智慧。

仙居县委领导在交流时说，
在孝道方面，一定要突出党员干
部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要联
动。在仙居，慈孝创建列入县里
各部门、乡镇工作考核，要求党
员干部要率先示范，在践行慈孝
争当慈孝典型方面成为主体，比
如首届慈孝之星党员干部就占
40%以上。仙居这一系列举措的最
终目的，是让广大农民在现有条
件下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凸显以孝道为
重要载体的乡风文明。

改革论坛

现象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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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庄少勤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
体，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人地关系的
重要基础。以生态修复为导向的土
地整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
选择，土地整治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合理利用自
然，要树立生态国土理念，改善土
地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均衡实现土地多功能可持续利
用。要以国土资源承载力为底线，
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格
局，从源头引领绿色发展，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要坚定绿色发展的自觉和自信
——党中央国务院从顶层设计层面
构建起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和行动
体系，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新形势下，
我们应当自觉承担起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责任。

要充分发挥国土资源环境承载

力评价的作用和优势——一方面，
土地利用逐步进入以存量为主的时
代，需要我们更好地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逐步通过流量优化空间，更
加注重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在资
源开发方面，要突出绿色、循环和
低碳，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满足绿色
发展的要求。

要尽快落实国土空间绿色治理
的制度和行动——加快形成国土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权威成果，将
其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用
好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成
果，更好地服务全国国土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各类空间规划和绿色
发展；要加快推动土地综合整治，
不仅增加耕地数量，更要改善包括
耕地在内的大生态系统；要加快构
建信息化平台，按照绿色发展理念
构建指标体系；要加快构建与绿色
发展相适应的国土空间相关法律和
政策法规。

扎实推进以生态修复
为导向的土地整治

□乔连军

目前正值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如
何平安快乐度过暑假引发关注。暑
假期间，农村留守儿童离开了学校，
失去学校的监管和约束，加之部分监
护人和代养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不
够，导致留守儿童暑期溺水、遭遇伤
害和交通事故等。要让农村留守儿
童安全快乐度过暑假，需要学校、家
庭和社会形成合力。

学校要加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教
育。平时，公安、交通、消防等部门，
应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上
安全课、播放安全警示片、发放安全
知识手册等，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防
溺水、防火、防电、防骗、防邪教、防性
侵犯、防交通事故等的安全教育，增
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

要在危险区域设立警示牌。暑
假，农村留守儿童最喜欢到河塘钓
鱼、游泳，到青纱帐边玩耍、捉迷藏，

到公路上骑车，这些地方都是隐藏危
险的地方，要在河边、大闸边、坑塘
边、机井旁等地方设立警示牌，对留
守儿童和其监护人进行提醒。

家长要努力承担责任。留守儿
童家长应在暑期把子女接到身边对
其进行教育，或经常与孩子保持电话
或视频联系，增加与子女之间的亲
情，及时了解子女在校学习和生活的
情况。

社会也应为留守儿童及时送去
关爱。对于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应
该建立针对留守儿童服务的专门机
构，构建留守儿童保护和服务体系，
充分保障留守儿童权益。有条件的
村，可创办暑假留守儿童之家，配备
图书、电脑等学习、娱乐、运动设施
等。同时，要配备辅导员，可由教师、
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妇联、共青团、
工商联可组织志愿者，开展与留守儿
童“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从而确保
农村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
的暑假。

为留守儿童撑起暑期“安全伞”


